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14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中碩知識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倚辰 

訴訟代理人  曾紀穎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鄭人豪 

訴訟代理人  魏千峯律師

            徐榕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

月2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65號第一審判決各自

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4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鄭人豪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

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中碩知識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在第一審之

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中碩知識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中碩知識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中碩知識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

碩公司）主張：兩造前於民國109年11月2日定有定期勞動契

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即上訴人鄭人豪（下

稱鄭人豪）自109年11月2日起至000年00月0日間於中碩公司

擔任特助，中碩公司核發聘任通知書予鄭人豪，約定工作內

容包含計畫書撰寫、學生論文協助，即協助論文格式編排及

現有文獻蒐集整理。因鄭人豪表現不佳，兩造於110年1月27

日簽署試用期延長協議。嗣鄭人豪於110年4月6日向中碩公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司請辭後，即向新聞媒體TVBS（下稱TVBS）爆料，致TVBS於

110年4月14日做成「教育機構逼員工代寫境外專班論文？員

工爆1份1萬美金」之新聞（下稱系爭報導），系爭報導關於

鄭人豪所述「鄭先生說這家教育中心，收學生一千美元當費

用，幫忙代寫碩士論文，...，而且他也沒有真的拿到完整

酬勞」、「鄭先生受不了良心譴責，和當初應徵的工作內容

不同，東西準時交上，試用期還被延長」等不實言論（下稱

系爭言論），指摘中碩公司有為學生代寫論文及壓榨員工等

足以貶損中碩公司之名譽權。又鄭人豪於系爭言論中洩漏客

戶就讀大學資訊、研究計畫及客戶姓名、接觸之簡報檔案截

圖，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之保密義務，應給付新臺幣

（下未載幣別，均同）10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等情。爰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後段、系爭契約第8條

約定，求為命：㈠鄭人豪應於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

頭版各以14號字體、半版篇幅（即寬26公分、長35.5公分）

之方式，刊登如本件判決主文及回復名譽部分之判決理由1

日。㈡鄭人豪應給付中碩公司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鄭人豪則以：鄭人豪入職時聘任通知書之工作內容係「計畫

書撰寫、學生論文協助」，然中碩公司卻指示鄭人豪代寫論

文，且需要通過抄襲比對系統，並要求鄭人豪每月至少完成

一篇論文，除向鄭人豪追蹤論文進度、要求撰寫論文簡報、

提供論文檔案給客戶，並要求協助口試後之論文修改，已違

反學位授予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達論文代寫之程度。故鄭人

豪於接受TVBS採訪時，並無透露中碩公司之名稱，所述均為

在職時之真實經歷與個人內心良心不安之感受，自無侵害中

碩公司名譽權之可能。另鄭人豪並無將客戶具體人名資料透

露給TVBS，客戶就讀大學及研究計畫題目，尚與中碩公司業

務行為無關，鄭人豪自無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保密義務之約

定。又系爭契約第8條將包含任職期間所有接觸之資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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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範圍極為廣泛，等同限制所有員工將中碩公司不法情事揭

發之可能性，屬權利濫用。鄭人豪基於公益揭弊之理念，於

合理範圍內公開非屬營業秘密或商業價值之資料，告發中碩

公司內部之不法情事，不能以違約相繩，否則當屬破壞吹哨

者保護之精神。縱認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亦應類推適用勞

動基準法第74條之法理，不應容許中碩公司向鄭人豪請求違

約金；即便應負擔懲罰性違約金，亦應依民法第252條再予

酌減。且中碩公司並無提出合理之財務資訊證明自身損失，

僅自稱每年損失約800多萬元，亦無法證明與鄭人豪之吹哨

行為間具有因果關係；至於所稱損失學習費用美金1萬4,500

元部分，應係中碩公司代理元智大學代收學費，其學費係交

由中碩公司間接支付予元智大學，並非中碩公司之營業額，

故中碩公司並無額外受有損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中碩公司一部勝、敗訴之判決，即判命鄭人豪應給付

1萬元及自111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並依聲請附條件宣告准免假執行，另駁回其餘之

訴。兩造各自就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中碩公司上訴及

答辯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中碩公司後開第二項之訴及假

執行聲請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⒈鄭人豪應於聯合報、

中國時報、自由時報之頭版，各以14號字體、半版篇幅（即

寬26公分、長35.5公分）之方式，刊登本件判決之主文及回

復名譽部分之判決理由1日。⒉鄭人豪應再給付中碩公司99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㈢第㈡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㈣鄭人豪之上訴駁回。鄭人豪上訴及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

利於鄭人豪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中碩公司在第一審

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中碩公司之上訴駁回。㈣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41至143頁）：

  ㈠兩造於109年11月2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鄭人豪109年11月2

日至000年00月0日間擔任中碩公司特助職務。兩造另於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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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27日簽署試用期延長協議，有系爭契約、試用期延長

協議可稽（見原審卷第29至31頁、第35頁）。

  ㈡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乙方（即鄭人豪，下同）就任職期間

知悉之一切資訊及書面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技術、發明、產

品、行銷企劃、財務、商業機密及因而接觸之客戶資料等，

乙方負3年保密義務，如乙方違反此條約定，同意支付甲方

（即中碩公司）100萬元整作為懲罰性違約金（見原審卷第3

0至31頁）。

  ㈢鄭人豪於110年4月6日向中碩公司請辭，兩造於110年4月6日

終止勞動契約。

  ㈣鄭人豪於110年4月14日之前接受新聞媒體TVBS採訪，TVBS於

110年4月14日為系爭報導，有系爭報導暨相關影片截圖可稽

（見原審卷第37至49頁）。

五、中碩公司主張鄭人豪發表系爭言論致TVBS於系爭報導，侵害

其名譽及商譽，請求鄭人豪刊登本件判決之勝訴理由以回復

其名譽等情，為鄭人豪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

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

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盡相同，惟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不

罰」、第311條「合理評論」之規定，乃係為調和個人名譽

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而設，為維護法律秩序之整體性，俾使

各種法規範在適法或違法之價值判斷上趨於一致，是上開規

定於民事事件即非不得採為審酌之標準。而依刑法第310條

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

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同法第311

條第1、3款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

之利益者；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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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罰之列。故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言論係屬

真實者，倘非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或以善意發表

言論，係因自衛、自辯者；就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之評論

者，不問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權，自不

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另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包

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有真實與否之問題，具可證明

性，行為人應先為合理查證，且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為具體標準，並依事件之特性分別加以考量，因行為人之職

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重、防範避免危害之代

價、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查證之難易

等，而有所不同；後者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

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真實與否可言，行為人對於可受公

評之事，如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

意發表適當評論者，即不具違法性（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

第792號判決意旨參照）。揆諸上開說明，可知行為人證明

其所為事實陳述為事實，或雖非事實，但業經合理查證，並

據查證所得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或係就可受公評

之事項為適當之評論，即得免責。

  ㈡查鄭人豪有於110年4月14日前接受TVBS採訪，經TVBS於110

年4月14日為系爭報導等情，有系爭報導暨相關影片截圖可

稽（見原審卷第37至4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可信

實。系爭報導標題及內文前段雖載有「教育機構逼員工代寫

境外專班論文？員工爆1份1萬美金」、「...前公司竟然以

一份一萬美金的代價，幫忙這些學生找槍手大寫論文」等美

金一萬元代寫論文等情（見原審卷第37頁），然觀諸系爭報

導內文後段及報導逐字稿則記載：這家教育中心收學生1000

塊美金當費用，幫忙代寫碩士論文，公司再要求他做每1份

只給臺幣3000、簡報1份500元等語（見原審卷第38、179

頁），且觀諸鄭人豪所提出與記者莊鎧毓間LINE對話截圖

（見原審卷第101頁），該記者稱「只是我手殘，一千打成

一萬美金」、「差很多」、「會修正了」等語，堪認鄭人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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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稱系爭報導標題及內文前段所載美金1萬元代價部分，實

係記者誤繕等語，堪以信採。

  ㈢又中碩公司主張鄭人豪職務內容本含有協助論文及計畫書撰

寫，鄭人豪扭曲為代寫論文，系爭言論顯有不實等語。然就

鄭人豪所稱中碩公司收費幫忙代寫碩士論文部分，觀諸鄭人

豪所提出其與中碩公司同事間之對話（見原審卷第187至195

頁）：「中碩公司員工：可以發給張總，請他們也發給老

師，有甚麼建議回復再讓你知道。」、「中碩公司員工：製

作簡報檔。」、「中碩公司員工：生意上門囉!!台灣銀行在

越南的經營績效評估研究--以c銀行為例...先給封面跟大綱

就好。」、「鄭人豪：好，...摘要也要寫嗎？還是留空

白」、「中碩公司員工：摘要寫一下。」、「鄭人豪：張00

部分討論順利，只需要把swot分析改成商業模式分析就好

了。」等語；及鄭人豪與中碩公司法定代理人劉倚辰間往來

電子郵件所載（見原審卷第181至183頁）：「員工編號E190

於2020/11/02到職，將於2021/02/02三個月試用期滿，已完

成事項，⒈張00與陳00的論文75％及簡報，可先領一半獎

金。⒉張00（進行中）及謝00（新接件）。⒊高00跟陳00簡

報，可領500NTD/per one...。」、「關於已完成及未完成

的2021-Q1的KPI如下，論文協助：張00、陳00、謝00、羅0

0、張00的論文協助整理，張00已完成85％，其他四篇正在

進行抄襲比對系統，都超過50％，需進行修改...。」、

「因為農曆年將至，我們將延後你的試用期至2021/4/02，k

ey performance，⒈完成每月至少一篇論文」（見原審卷第

99頁）等情，則綜觀前開對話截圖及電子郵件內容可知，中

碩公司要求鄭人豪之工作內容，包含製作客戶論文之封面、

大綱、摘要、簡報、完成論文及於客戶與教授討論後修正分

析模式均由鄭人豪撰寫，且論文如未通過抄襲比對系統，仍

須由鄭人豪再為修正，若非代寫論文何以在超過抄襲比對系

統50％以上，仍由鄭人豪修改，而非提供資料協助客戶自行

修改，顯非僅屬格式編排及文獻蒐集之協助撰寫論文，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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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公司此部分所辯，尚非可採。又於試用期間，中碩公司係

要求鄭人豪每月撰寫1篇論文作為關鍵績效，已如上述，益

認鄭人豪所稱中碩公司收費代寫論文一節，並非全然無據。

則鄭人豪本於前揭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其陳述內容為真實，

揆諸首開說明及判決意旨，自無從令其負侵害名譽權之侵權

行為責任。

　㈣至鄭人豪於系爭言論關於上開代寫論文之事實，並非無據，

已如前述，進一步所為關於遭壓榨、良心不安、未取得完整

酬勞等夾敘個人感受之主觀意見表達，除核屬主觀價值判斷

之範疇外，亦與事實並無不符，且鄭人豪經中碩公司延長試

用期，並以撰寫論文篇數、論文通過抄襲系統與否，作為關

鍵績效指標，中碩公司並因鄭人豪完成75%進度給予一半獎

金等節，有前開電子郵件內容及對話截圖可參。則鄭人豪基

於前情，就其已完成張00與陳00的論文，中碩公司亦未說明

認定標準即以僅完成75％及簡報僅先給予一半獎金而認其遭

延長試用及未取得完整酬勞，實為其個人經驗之發表，復非

情緒性謾罵，亦非以毀損中碩公司名譽、商譽為目的。且其

所述係涉及代撰論文乙事，攸關學生畢業條件及一般社會大

眾對學生品德、操守、學校聲譽之評價，且違反學位授與法

規定，與公共利益有關，性質上自屬可受公評之公共事務範

疇，自不具違法性。縱鄭人豪就其於試用期間代撰論文一事

所為之意見表達，用詞雖使中碩公司不悅，然尚難認已達偏

激不堪之程度，堪認為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自難謂鄭人豪係

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權及商譽權。

  ㈤況中碩公司前以鄭人豪涉犯妨害名譽罪為由，對鄭人豪提起

刑事告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3

5783號妨害名譽等案件以鄭人豪所發表言論並無故意不法妨

害名譽之情事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

（見原審卷第95至98頁），益證鄭人豪所為系爭言論非屬不

法侵害中碩公司之名譽。

　㈥至中碩公司以元智大學高階創新經營管理越南境外碩士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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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班並無學生因由他人代寫論文而遭撤銷學位及鄭人豪在職

期間僅5個月，尚無學生之論文通過口試為由，主張並無任

何學生以鄭人豪所擬文字檔取得學位，自無代寫論文之情，

並舉元智大學函文為憑（見本院卷一第159頁）。然鄭人豪

在職期間為109年11月2日至110年4月6日，既未達論文口試

及畢業之時程，且鄭人豪並未於系爭報導中公開客戶姓名及

完整論文篇名，況於系爭報導後，其代寫論文之客戶亦有可

能因此變更論文題目或指導教授之舉，故尚難僅憑元智大學

並無撤銷學位乙情逕為有利中碩公司之認定。從而，系爭言

論與事實並無不符，並夾敘鄭人豪主觀意見表達，且為對於

可受公評之事適當評論，自無不法侵害中碩公司之名譽權及

商譽權。故中碩公司主張鄭人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

任，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鄭

人豪刊登本件判決之勝訴判決理由，實屬無據。

六、中碩公司主張鄭人豪向TVBS爆料並洩漏於任職期間所知悉之

客戶之學校及論文名稱等資訊，而洩漏該等秘密資訊，已違

反系爭契約第8條，請求鄭人豪給付10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等

語，雖其提出系爭報導影像擷取圖片為佐（見原審卷第45至

49頁、本院卷二第57頁）。然為鄭人豪所否認，並以上開情

詞置辯。經查：

  ㈠觀諸兩造於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鄭人豪就任職期間知悉之

一切資訊及書面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技術、發明、產品、行

銷企劃、財務、商業機密及因而接觸之客戶資料等，負3年

保密義務，如違反此條約定，同意支付中碩公司100萬元整

作為懲罰性違約金乙節，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

30至31頁）。另鄭人豪自承其提供TVBS系爭報導之資訊包含

客戶就讀之大學及其與中碩公司員工間之對話截圖等語（見

原審卷第115頁），再觀諸系爭報導及報導之截圖內載有客

戶為元智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境外專班、論文題目為

「臺灣銀行在越南的經營績效評估研究-以c銀行為例」、客

戶為「張總」及簡報檔案為「0107菇...探討.pptx」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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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原審卷第47至49頁），堪認鄭人豪對其任職期間所知悉

之客戶就讀學校、論文名稱等上開資訊已有洩漏乙情，堪以

認定。

　㈡然按企業於經營活動為保護自身之營業秘密，對於可能接觸

營業秘密之人，經由保密契約，課以接觸者保密義務，並無

不可，且其約定應保守之秘密，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固非必

須與營業秘密法所定義之「營業秘密」完全一致，惟仍須具

備明確性及合理性。從而，依系爭契約第8條所約明應負保

密義務之「秘密資訊」之定義及範圍，雖不必然限於營業秘

密法所規定之「營業秘密」，惟其內涵至少仍須具備非一般

周知之特性、經濟價值性，且已採行防止第三人獲悉之保密

措施者，始屬相當（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654號判決

意旨參照）。觀諸鄭人豪提供給記者與中碩公司員工間對話

截圖雖包括上開客戶學校及部分論文題目（見原審卷第47至

49頁），然對照其與中碩公司員工間之原對話內容截圖(見

原審卷第189頁），可知系爭報導內對話截圖已刪除部分文

字，而並未包含個別客戶之全名、指導教授及系所等資訊，

而僅列該等學校名稱及論文題目亦難認具有何等經濟價值，

具有需特予保密之資訊特性，且碩士學術論文等資訊亦為在

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等均可查詢之內容，中碩公司

亦未能就上開資料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經濟價值乙

節舉證以實其說，且就上開討論客戶論文題目、學校之對

話，亦未見中碩公司有為何保密措施，難認中碩公司所指稱

之前開客戶就讀學校、論文名稱等資訊為系爭契約第8條所

約定應保守之秘密資訊。且依鄭人豪提出之上開事證觀之，

其因舉發論文代寫乙事而洩漏之上開資訊亦難認係值得保護

之營業祕密，則中碩公司主張鄭人豪洩漏上開資訊給系爭報

導，因而損害其利益云云，要無足取。　

　㈢此外，鄭人豪揭露上開資訊，亦非為達其與中碩公司業務競

爭之目的或獲取經濟利益，所洩漏者亦無涉其他類如客戶之

需求、相關背景單等經整理分析之資訊，或客戶個人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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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亦難認有何秘密性及經濟價值。中碩公司復未舉證證明

其就上開客戶學校及論文題目等資訊設有合理保護措施，則

其主張鄭人豪於系爭報導洩漏上開資訊為系爭契約第8條所

約定保密義務之機密資訊，而請求懲罰性違約金，即乏依

據。

七、綜上所述，中碩公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

項規定及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請求鄭人豪於聯合報、中國

時報、自由時報頭版各以14號字體、半版篇幅（即寬26公

分、長35.5公分）之方式，刊登如本件判決主文及回復名譽

部分之判決理由，及給付100萬元本息之懲罰性違約金，洵

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之其中命鄭人豪給

付1萬元本息部分，為鄭人豪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鄭人

豪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

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

示。至上開不應准許之其中刊登本件判決主文及回復名譽部

分之判決理由及99萬元本息部分，原審為中碩公司敗訴之判

決，核無不合。中碩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

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舉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中碩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鄭人豪之上訴為

    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林佑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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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蕭進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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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14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中碩知識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倚辰  
訴訟代理人  曾紀穎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鄭人豪  
訴訟代理人  魏千峯律師
            徐榕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2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65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4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鄭人豪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中碩知識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中碩知識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中碩知識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中碩知識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碩公司）主張：兩造前於民國109年11月2日定有定期勞動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即上訴人鄭人豪（下稱鄭人豪）自109年11月2日起至000年00月0日間於中碩公司擔任特助，中碩公司核發聘任通知書予鄭人豪，約定工作內容包含計畫書撰寫、學生論文協助，即協助論文格式編排及現有文獻蒐集整理。因鄭人豪表現不佳，兩造於110年1月27日簽署試用期延長協議。嗣鄭人豪於110年4月6日向中碩公司請辭後，即向新聞媒體TVBS（下稱TVBS）爆料，致TVBS於110年4月14日做成「教育機構逼員工代寫境外專班論文？員工爆1份1萬美金」之新聞（下稱系爭報導），系爭報導關於鄭人豪所述「鄭先生說這家教育中心，收學生一千美元當費用，幫忙代寫碩士論文，...，而且他也沒有真的拿到完整酬勞」、「鄭先生受不了良心譴責，和當初應徵的工作內容不同，東西準時交上，試用期還被延長」等不實言論（下稱系爭言論），指摘中碩公司有為學生代寫論文及壓榨員工等足以貶損中碩公司之名譽權。又鄭人豪於系爭言論中洩漏客戶就讀大學資訊、研究計畫及客戶姓名、接觸之簡報檔案截圖，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之保密義務，應給付新臺幣（下未載幣別，均同）10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等情。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後段、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求為命：㈠鄭人豪應於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頭版各以14號字體、半版篇幅（即寬26公分、長35.5公分）之方式，刊登如本件判決主文及回復名譽部分之判決理由1日。㈡鄭人豪應給付中碩公司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鄭人豪則以：鄭人豪入職時聘任通知書之工作內容係「計畫書撰寫、學生論文協助」，然中碩公司卻指示鄭人豪代寫論文，且需要通過抄襲比對系統，並要求鄭人豪每月至少完成一篇論文，除向鄭人豪追蹤論文進度、要求撰寫論文簡報、提供論文檔案給客戶，並要求協助口試後之論文修改，已違反學位授予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達論文代寫之程度。故鄭人豪於接受TVBS採訪時，並無透露中碩公司之名稱，所述均為在職時之真實經歷與個人內心良心不安之感受，自無侵害中碩公司名譽權之可能。另鄭人豪並無將客戶具體人名資料透露給TVBS，客戶就讀大學及研究計畫題目，尚與中碩公司業務行為無關，鄭人豪自無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保密義務之約定。又系爭契約第8條將包含任職期間所有接觸之資料，包含範圍極為廣泛，等同限制所有員工將中碩公司不法情事揭發之可能性，屬權利濫用。鄭人豪基於公益揭弊之理念，於合理範圍內公開非屬營業秘密或商業價值之資料，告發中碩公司內部之不法情事，不能以違約相繩，否則當屬破壞吹哨者保護之精神。縱認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亦應類推適用勞動基準法第74條之法理，不應容許中碩公司向鄭人豪請求違約金；即便應負擔懲罰性違約金，亦應依民法第252條再予酌減。且中碩公司並無提出合理之財務資訊證明自身損失，僅自稱每年損失約800多萬元，亦無法證明與鄭人豪之吹哨行為間具有因果關係；至於所稱損失學習費用美金1萬4,500元部分，應係中碩公司代理元智大學代收學費，其學費係交由中碩公司間接支付予元智大學，並非中碩公司之營業額，故中碩公司並無額外受有損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中碩公司一部勝、敗訴之判決，即判命鄭人豪應給付1萬元及自111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依聲請附條件宣告准免假執行，另駁回其餘之訴。兩造各自就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中碩公司上訴及答辯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中碩公司後開第二項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⒈鄭人豪應於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之頭版，各以14號字體、半版篇幅（即寬26公分、長35.5公分）之方式，刊登本件判決之主文及回復名譽部分之判決理由1日。⒉鄭人豪應再給付中碩公司99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第㈡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㈣鄭人豪之上訴駁回。鄭人豪上訴及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鄭人豪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中碩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中碩公司之上訴駁回。㈣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41至143頁）：
  ㈠兩造於109年11月2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鄭人豪109年11月2日至000年00月0日間擔任中碩公司特助職務。兩造另於110年1月27日簽署試用期延長協議，有系爭契約、試用期延長協議可稽（見原審卷第29至31頁、第35頁）。
  ㈡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乙方（即鄭人豪，下同）就任職期間知悉之一切資訊及書面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技術、發明、產品、行銷企劃、財務、商業機密及因而接觸之客戶資料等，乙方負3年保密義務，如乙方違反此條約定，同意支付甲方（即中碩公司）100萬元整作為懲罰性違約金（見原審卷第30至31頁）。
  ㈢鄭人豪於110年4月6日向中碩公司請辭，兩造於110年4月6日終止勞動契約。
  ㈣鄭人豪於110年4月14日之前接受新聞媒體TVBS採訪，TVBS於110年4月14日為系爭報導，有系爭報導暨相關影片截圖可稽（見原審卷第37至49頁）。
五、中碩公司主張鄭人豪發表系爭言論致TVBS於系爭報導，侵害其名譽及商譽，請求鄭人豪刊登本件判決之勝訴理由以回復其名譽等情，為鄭人豪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盡相同，惟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不罰」、第311條「合理評論」之規定，乃係為調和個人名譽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而設，為維護法律秩序之整體性，俾使各種法規範在適法或違法之價值判斷上趨於一致，是上開規定於民事事件即非不得採為審酌之標準。而依刑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同法第311條第1、3款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均在不罰之列。故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言論係屬真實者，倘非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或以善意發表言論，係因自衛、自辯者；就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權，自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另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有真實與否之問題，具可證明性，行為人應先為合理查證，且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具體標準，並依事件之特性分別加以考量，因行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重、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查證之難易等，而有所不同；後者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真實與否可言，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者，即不具違法性（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92號判決意旨參照）。揆諸上開說明，可知行為人證明其所為事實陳述為事實，或雖非事實，但業經合理查證，並據查證所得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或係就可受公評之事項為適當之評論，即得免責。
  ㈡查鄭人豪有於110年4月14日前接受TVBS採訪，經TVBS於110年4月14日為系爭報導等情，有系爭報導暨相關影片截圖可稽（見原審卷第37至4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可信實。系爭報導標題及內文前段雖載有「教育機構逼員工代寫境外專班論文？員工爆1份1萬美金」、「...前公司竟然以一份一萬美金的代價，幫忙這些學生找槍手大寫論文」等美金一萬元代寫論文等情（見原審卷第37頁），然觀諸系爭報導內文後段及報導逐字稿則記載：這家教育中心收學生1000塊美金當費用，幫忙代寫碩士論文，公司再要求他做每1份只給臺幣3000、簡報1份500元等語（見原審卷第38、179頁），且觀諸鄭人豪所提出與記者莊鎧毓間LINE對話截圖（見原審卷第101頁），該記者稱「只是我手殘，一千打成一萬美金」、「差很多」、「會修正了」等語，堪認鄭人豪辯稱系爭報導標題及內文前段所載美金1萬元代價部分，實係記者誤繕等語，堪以信採。
  ㈢又中碩公司主張鄭人豪職務內容本含有協助論文及計畫書撰寫，鄭人豪扭曲為代寫論文，系爭言論顯有不實等語。然就鄭人豪所稱中碩公司收費幫忙代寫碩士論文部分，觀諸鄭人豪所提出其與中碩公司同事間之對話（見原審卷第187至195頁）：「中碩公司員工：可以發給張總，請他們也發給老師，有甚麼建議回復再讓你知道。」、「中碩公司員工：製作簡報檔。」、「中碩公司員工：生意上門囉!!台灣銀行在越南的經營績效評估研究--以c銀行為例...先給封面跟大綱就好。」、「鄭人豪：好，...摘要也要寫嗎？還是留空白」、「中碩公司員工：摘要寫一下。」、「鄭人豪：張00部分討論順利，只需要把swot分析改成商業模式分析就好了。」等語；及鄭人豪與中碩公司法定代理人劉倚辰間往來電子郵件所載（見原審卷第181至183頁）：「員工編號E190於2020/11/02到職，將於2021/02/02三個月試用期滿，已完成事項，⒈張00與陳00的論文75％及簡報，可先領一半獎金。⒉張00（進行中）及謝00（新接件）。⒊高00跟陳00簡報，可領500NTD/per one...。」、「關於已完成及未完成的2021-Q1的KPI如下，論文協助：張00、陳00、謝00、羅00、張00的論文協助整理，張00已完成85％，其他四篇正在進行抄襲比對系統，都超過50％，需進行修改...。」、「因為農曆年將至，我們將延後你的試用期至2021/4/02，key performance，⒈完成每月至少一篇論文」（見原審卷第99頁）等情，則綜觀前開對話截圖及電子郵件內容可知，中碩公司要求鄭人豪之工作內容，包含製作客戶論文之封面、大綱、摘要、簡報、完成論文及於客戶與教授討論後修正分析模式均由鄭人豪撰寫，且論文如未通過抄襲比對系統，仍須由鄭人豪再為修正，若非代寫論文何以在超過抄襲比對系統50％以上，仍由鄭人豪修改，而非提供資料協助客戶自行修改，顯非僅屬格式編排及文獻蒐集之協助撰寫論文，是中碩公司此部分所辯，尚非可採。又於試用期間，中碩公司係要求鄭人豪每月撰寫1篇論文作為關鍵績效，已如上述，益認鄭人豪所稱中碩公司收費代寫論文一節，並非全然無據。則鄭人豪本於前揭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其陳述內容為真實，揆諸首開說明及判決意旨，自無從令其負侵害名譽權之侵權行為責任。
　㈣至鄭人豪於系爭言論關於上開代寫論文之事實，並非無據，已如前述，進一步所為關於遭壓榨、良心不安、未取得完整酬勞等夾敘個人感受之主觀意見表達，除核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外，亦與事實並無不符，且鄭人豪經中碩公司延長試用期，並以撰寫論文篇數、論文通過抄襲系統與否，作為關鍵績效指標，中碩公司並因鄭人豪完成75%進度給予一半獎金等節，有前開電子郵件內容及對話截圖可參。則鄭人豪基於前情，就其已完成張00與陳00的論文，中碩公司亦未說明認定標準即以僅完成75％及簡報僅先給予一半獎金而認其遭延長試用及未取得完整酬勞，實為其個人經驗之發表，復非情緒性謾罵，亦非以毀損中碩公司名譽、商譽為目的。且其所述係涉及代撰論文乙事，攸關學生畢業條件及一般社會大眾對學生品德、操守、學校聲譽之評價，且違反學位授與法規定，與公共利益有關，性質上自屬可受公評之公共事務範疇，自不具違法性。縱鄭人豪就其於試用期間代撰論文一事所為之意見表達，用詞雖使中碩公司不悅，然尚難認已達偏激不堪之程度，堪認為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自難謂鄭人豪係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權及商譽權。
  ㈤況中碩公司前以鄭人豪涉犯妨害名譽罪為由，對鄭人豪提起刑事告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35783號妨害名譽等案件以鄭人豪所發表言論並無故意不法妨害名譽之情事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95至98頁），益證鄭人豪所為系爭言論非屬不法侵害中碩公司之名譽。
　㈥至中碩公司以元智大學高階創新經營管理越南境外碩士在職專班並無學生因由他人代寫論文而遭撤銷學位及鄭人豪在職期間僅5個月，尚無學生之論文通過口試為由，主張並無任何學生以鄭人豪所擬文字檔取得學位，自無代寫論文之情，並舉元智大學函文為憑（見本院卷一第159頁）。然鄭人豪在職期間為109年11月2日至110年4月6日，既未達論文口試及畢業之時程，且鄭人豪並未於系爭報導中公開客戶姓名及完整論文篇名，況於系爭報導後，其代寫論文之客戶亦有可能因此變更論文題目或指導教授之舉，故尚難僅憑元智大學並無撤銷學位乙情逕為有利中碩公司之認定。從而，系爭言論與事實並無不符，並夾敘鄭人豪主觀意見表達，且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適當評論，自無不法侵害中碩公司之名譽權及商譽權。故中碩公司主張鄭人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鄭人豪刊登本件判決之勝訴判決理由，實屬無據。
六、中碩公司主張鄭人豪向TVBS爆料並洩漏於任職期間所知悉之客戶之學校及論文名稱等資訊，而洩漏該等秘密資訊，已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請求鄭人豪給付10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等語，雖其提出系爭報導影像擷取圖片為佐（見原審卷第45至49頁、本院卷二第57頁）。然為鄭人豪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經查：
  ㈠觀諸兩造於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鄭人豪就任職期間知悉之一切資訊及書面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技術、發明、產品、行銷企劃、財務、商業機密及因而接觸之客戶資料等，負3年保密義務，如違反此條約定，同意支付中碩公司100萬元整作為懲罰性違約金乙節，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0至31頁）。另鄭人豪自承其提供TVBS系爭報導之資訊包含客戶就讀之大學及其與中碩公司員工間之對話截圖等語（見原審卷第115頁），再觀諸系爭報導及報導之截圖內載有客戶為元智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境外專班、論文題目為「臺灣銀行在越南的經營績效評估研究-以c銀行為例」、客戶為「張總」及簡報檔案為「0107菇...探討.pptx」等內容（見原審卷第47至49頁），堪認鄭人豪對其任職期間所知悉之客戶就讀學校、論文名稱等上開資訊已有洩漏乙情，堪以認定。
　㈡然按企業於經營活動為保護自身之營業秘密，對於可能接觸營業秘密之人，經由保密契約，課以接觸者保密義務，並無不可，且其約定應保守之秘密，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固非必須與營業秘密法所定義之「營業秘密」完全一致，惟仍須具備明確性及合理性。從而，依系爭契約第8條所約明應負保密義務之「秘密資訊」之定義及範圍，雖不必然限於營業秘密法所規定之「營業秘密」，惟其內涵至少仍須具備非一般周知之特性、經濟價值性，且已採行防止第三人獲悉之保密措施者，始屬相當（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654號判決意旨參照）。觀諸鄭人豪提供給記者與中碩公司員工間對話截圖雖包括上開客戶學校及部分論文題目（見原審卷第47至49頁），然對照其與中碩公司員工間之原對話內容截圖(見原審卷第189頁），可知系爭報導內對話截圖已刪除部分文字，而並未包含個別客戶之全名、指導教授及系所等資訊，而僅列該等學校名稱及論文題目亦難認具有何等經濟價值，具有需特予保密之資訊特性，且碩士學術論文等資訊亦為在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等均可查詢之內容，中碩公司亦未能就上開資料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經濟價值乙節舉證以實其說，且就上開討論客戶論文題目、學校之對話，亦未見中碩公司有為何保密措施，難認中碩公司所指稱之前開客戶就讀學校、論文名稱等資訊為系爭契約第8條所約定應保守之秘密資訊。且依鄭人豪提出之上開事證觀之，其因舉發論文代寫乙事而洩漏之上開資訊亦難認係值得保護之營業祕密，則中碩公司主張鄭人豪洩漏上開資訊給系爭報導，因而損害其利益云云，要無足取。　
　㈢此外，鄭人豪揭露上開資訊，亦非為達其與中碩公司業務競爭之目的或獲取經濟利益，所洩漏者亦無涉其他類如客戶之需求、相關背景單等經整理分析之資訊，或客戶個人之資訊，亦難認有何秘密性及經濟價值。中碩公司復未舉證證明其就上開客戶學校及論文題目等資訊設有合理保護措施，則其主張鄭人豪於系爭報導洩漏上開資訊為系爭契約第8條所約定保密義務之機密資訊，而請求懲罰性違約金，即乏依據。
七、綜上所述，中碩公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請求鄭人豪於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頭版各以14號字體、半版篇幅（即寬26公分、長35.5公分）之方式，刊登如本件判決主文及回復名譽部分之判決理由，及給付100萬元本息之懲罰性違約金，洵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之其中命鄭人豪給付1萬元本息部分，為鄭人豪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鄭人豪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開不應准許之其中刊登本件判決主文及回復名譽部分之判決理由及99萬元本息部分，原審為中碩公司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中碩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中碩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鄭人豪之上訴為
    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林佑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蕭進忠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14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中碩知識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倚辰  

訴訟代理人  曾紀穎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鄭人豪  

訴訟代理人  魏千峯律師

            徐榕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

月2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65號第一審判決各自

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4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鄭人豪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

    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中碩知識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在第一審之

    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中碩知識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中碩知識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中碩知識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

    碩公司）主張：兩造前於民國109年11月2日定有定期勞動契

    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即上訴人鄭人豪（下

    稱鄭人豪）自109年11月2日起至000年00月0日間於中碩公司

    擔任特助，中碩公司核發聘任通知書予鄭人豪，約定工作內

    容包含計畫書撰寫、學生論文協助，即協助論文格式編排及

    現有文獻蒐集整理。因鄭人豪表現不佳，兩造於110年1月27

    日簽署試用期延長協議。嗣鄭人豪於110年4月6日向中碩公

    司請辭後，即向新聞媒體TVBS（下稱TVBS）爆料，致TVBS於

    110年4月14日做成「教育機構逼員工代寫境外專班論文？員

    工爆1份1萬美金」之新聞（下稱系爭報導），系爭報導關於

    鄭人豪所述「鄭先生說這家教育中心，收學生一千美元當費

    用，幫忙代寫碩士論文，...，而且他也沒有真的拿到完整

    酬勞」、「鄭先生受不了良心譴責，和當初應徵的工作內容

    不同，東西準時交上，試用期還被延長」等不實言論（下稱

    系爭言論），指摘中碩公司有為學生代寫論文及壓榨員工等

    足以貶損中碩公司之名譽權。又鄭人豪於系爭言論中洩漏客

    戶就讀大學資訊、研究計畫及客戶姓名、接觸之簡報檔案截

    圖，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之保密義務，應給付新臺幣（

    下未載幣別，均同）10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等情。爰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後段、系爭契約第8條約

    定，求為命：㈠鄭人豪應於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頭

    版各以14號字體、半版篇幅（即寬26公分、長35.5公分）之

    方式，刊登如本件判決主文及回復名譽部分之判決理由1日

    。㈡鄭人豪應給付中碩公司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鄭人豪則以：鄭人豪入職時聘任通知書之工作內容係「計畫

    書撰寫、學生論文協助」，然中碩公司卻指示鄭人豪代寫論

    文，且需要通過抄襲比對系統，並要求鄭人豪每月至少完成

    一篇論文，除向鄭人豪追蹤論文進度、要求撰寫論文簡報、

    提供論文檔案給客戶，並要求協助口試後之論文修改，已違

    反學位授予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達論文代寫之程度。故鄭人

    豪於接受TVBS採訪時，並無透露中碩公司之名稱，所述均為

    在職時之真實經歷與個人內心良心不安之感受，自無侵害中

    碩公司名譽權之可能。另鄭人豪並無將客戶具體人名資料透

    露給TVBS，客戶就讀大學及研究計畫題目，尚與中碩公司業

    務行為無關，鄭人豪自無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保密義務之約

    定。又系爭契約第8條將包含任職期間所有接觸之資料，包

    含範圍極為廣泛，等同限制所有員工將中碩公司不法情事揭

    發之可能性，屬權利濫用。鄭人豪基於公益揭弊之理念，於

    合理範圍內公開非屬營業秘密或商業價值之資料，告發中碩

    公司內部之不法情事，不能以違約相繩，否則當屬破壞吹哨

    者保護之精神。縱認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亦應類推適用勞

    動基準法第74條之法理，不應容許中碩公司向鄭人豪請求違

    約金；即便應負擔懲罰性違約金，亦應依民法第252條再予

    酌減。且中碩公司並無提出合理之財務資訊證明自身損失，

    僅自稱每年損失約800多萬元，亦無法證明與鄭人豪之吹哨

    行為間具有因果關係；至於所稱損失學習費用美金1萬4,500

    元部分，應係中碩公司代理元智大學代收學費，其學費係交

    由中碩公司間接支付予元智大學，並非中碩公司之營業額，

    故中碩公司並無額外受有損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中碩公司一部勝、敗訴之判決，即判命鄭人豪應給付

    1萬元及自111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並依聲請附條件宣告准免假執行，另駁回其餘之訴

    。兩造各自就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中碩公司上訴及答

    辯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中碩公司後開第二項之訴及假執

    行聲請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⒈鄭人豪應於聯合報、中國

    時報、自由時報之頭版，各以14號字體、半版篇幅（即寬26

    公分、長35.5公分）之方式，刊登本件判決之主文及回復名

    譽部分之判決理由1日。⒉鄭人豪應再給付中碩公司99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㈢第㈡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㈣鄭人豪之

    上訴駁回。鄭人豪上訴及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鄭人豪

    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中碩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㈢中碩公司之上訴駁回。㈣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41至143頁）：

  ㈠兩造於109年11月2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鄭人豪109年11月2

    日至000年00月0日間擔任中碩公司特助職務。兩造另於110

    年1月27日簽署試用期延長協議，有系爭契約、試用期延長

    協議可稽（見原審卷第29至31頁、第35頁）。

  ㈡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乙方（即鄭人豪，下同）就任職期間知

    悉之一切資訊及書面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技術、發明、產品

    、行銷企劃、財務、商業機密及因而接觸之客戶資料等，乙

    方負3年保密義務，如乙方違反此條約定，同意支付甲方（

    即中碩公司）100萬元整作為懲罰性違約金（見原審卷第30

    至31頁）。

  ㈢鄭人豪於110年4月6日向中碩公司請辭，兩造於110年4月6日

    終止勞動契約。

  ㈣鄭人豪於110年4月14日之前接受新聞媒體TVBS採訪，TVBS於1

    10年4月14日為系爭報導，有系爭報導暨相關影片截圖可稽

    （見原審卷第37至49頁）。

五、中碩公司主張鄭人豪發表系爭言論致TVBS於系爭報導，侵害

    其名譽及商譽，請求鄭人豪刊登本件判決之勝訴理由以回復

    其名譽等情，為鄭人豪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

    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

    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雖

    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盡相同，惟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不罰

    」、第311條「合理評論」之規定，乃係為調和個人名譽與

    言論自由發生衝突而設，為維護法律秩序之整體性，俾使各

    種法規範在適法或違法之價值判斷上趨於一致，是上開規定

    於民事事件即非不得採為審酌之標準。而依刑法第310條第3

    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

    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同法第311條第1

    、3款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

    益者；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均在不罰

    之列。故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言論係屬真實

    者，倘非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或以善意發表言論

    ，係因自衛、自辯者；就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之評論者，不

    問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權，自不負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另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包括事實

    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有真實與否之問題，具可證明性，行

    為人應先為合理查證，且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具體

    標準，並依事件之特性分別加以考量，因行為人之職業、危

    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重、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與公

    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查證之難易等，而有所

    不同；後者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

    斷之範疇，無真實與否可言，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

    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

    評論者，即不具違法性（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92號判

    決意旨參照）。揆諸上開說明，可知行為人證明其所為事實

    陳述為事實，或雖非事實，但業經合理查證，並據查證所得

    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或係就可受公評之事項為適

    當之評論，即得免責。

  ㈡查鄭人豪有於110年4月14日前接受TVBS採訪，經TVBS於110年

    4月14日為系爭報導等情，有系爭報導暨相關影片截圖可稽

    （見原審卷第37至4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可信實。

    系爭報導標題及內文前段雖載有「教育機構逼員工代寫境外

    專班論文？員工爆1份1萬美金」、「...前公司竟然以一份

    一萬美金的代價，幫忙這些學生找槍手大寫論文」等美金一

    萬元代寫論文等情（見原審卷第37頁），然觀諸系爭報導內

    文後段及報導逐字稿則記載：這家教育中心收學生1000塊美

    金當費用，幫忙代寫碩士論文，公司再要求他做每1份只給

    臺幣3000、簡報1份500元等語（見原審卷第38、179頁），

    且觀諸鄭人豪所提出與記者莊鎧毓間LINE對話截圖（見原審

    卷第101頁），該記者稱「只是我手殘，一千打成一萬美金

    」、「差很多」、「會修正了」等語，堪認鄭人豪辯稱系爭

    報導標題及內文前段所載美金1萬元代價部分，實係記者誤

    繕等語，堪以信採。

  ㈢又中碩公司主張鄭人豪職務內容本含有協助論文及計畫書撰

    寫，鄭人豪扭曲為代寫論文，系爭言論顯有不實等語。然就

    鄭人豪所稱中碩公司收費幫忙代寫碩士論文部分，觀諸鄭人

    豪所提出其與中碩公司同事間之對話（見原審卷第187至195

    頁）：「中碩公司員工：可以發給張總，請他們也發給老師

    ，有甚麼建議回復再讓你知道。」、「中碩公司員工：製作

    簡報檔。」、「中碩公司員工：生意上門囉!!台灣銀行在越

    南的經營績效評估研究--以c銀行為例...先給封面跟大綱就

    好。」、「鄭人豪：好，...摘要也要寫嗎？還是留空白」

    、「中碩公司員工：摘要寫一下。」、「鄭人豪：張00部分

    討論順利，只需要把swot分析改成商業模式分析就好了。」

    等語；及鄭人豪與中碩公司法定代理人劉倚辰間往來電子郵

    件所載（見原審卷第181至183頁）：「員工編號E190於2020

    /11/02到職，將於2021/02/02三個月試用期滿，已完成事項

    ，⒈張00與陳00的論文75％及簡報，可先領一半獎金。⒉張00

    （進行中）及謝00（新接件）。⒊高00跟陳00簡報，可領500

    NTD/per one...。」、「關於已完成及未完成的2021-Q1的K

    PI如下，論文協助：張00、陳00、謝00、羅00、張00的論文

    協助整理，張00已完成85％，其他四篇正在進行抄襲比對系

    統，都超過50％，需進行修改...。」、「因為農曆年將至，

    我們將延後你的試用期至2021/4/02，key performance，⒈

    完成每月至少一篇論文」（見原審卷第99頁）等情，則綜觀

    前開對話截圖及電子郵件內容可知，中碩公司要求鄭人豪之

    工作內容，包含製作客戶論文之封面、大綱、摘要、簡報、

    完成論文及於客戶與教授討論後修正分析模式均由鄭人豪撰

    寫，且論文如未通過抄襲比對系統，仍須由鄭人豪再為修正

    ，若非代寫論文何以在超過抄襲比對系統50％以上，仍由鄭

    人豪修改，而非提供資料協助客戶自行修改，顯非僅屬格式

    編排及文獻蒐集之協助撰寫論文，是中碩公司此部分所辯，

    尚非可採。又於試用期間，中碩公司係要求鄭人豪每月撰寫

    1篇論文作為關鍵績效，已如上述，益認鄭人豪所稱中碩公

    司收費代寫論文一節，並非全然無據。則鄭人豪本於前揭資

    料有相當理由確信其陳述內容為真實，揆諸首開說明及判決

    意旨，自無從令其負侵害名譽權之侵權行為責任。

　㈣至鄭人豪於系爭言論關於上開代寫論文之事實，並非無據，

    已如前述，進一步所為關於遭壓榨、良心不安、未取得完整

    酬勞等夾敘個人感受之主觀意見表達，除核屬主觀價值判斷

    之範疇外，亦與事實並無不符，且鄭人豪經中碩公司延長試

    用期，並以撰寫論文篇數、論文通過抄襲系統與否，作為關

    鍵績效指標，中碩公司並因鄭人豪完成75%進度給予一半獎

    金等節，有前開電子郵件內容及對話截圖可參。則鄭人豪基

    於前情，就其已完成張00與陳00的論文，中碩公司亦未說明

    認定標準即以僅完成75％及簡報僅先給予一半獎金而認其遭

    延長試用及未取得完整酬勞，實為其個人經驗之發表，復非

    情緒性謾罵，亦非以毀損中碩公司名譽、商譽為目的。且其

    所述係涉及代撰論文乙事，攸關學生畢業條件及一般社會大

    眾對學生品德、操守、學校聲譽之評價，且違反學位授與法

    規定，與公共利益有關，性質上自屬可受公評之公共事務範

    疇，自不具違法性。縱鄭人豪就其於試用期間代撰論文一事

    所為之意見表達，用詞雖使中碩公司不悅，然尚難認已達偏

    激不堪之程度，堪認為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自難謂鄭人豪係

    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權及商譽權。

  ㈤況中碩公司前以鄭人豪涉犯妨害名譽罪為由，對鄭人豪提起

    刑事告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3

    5783號妨害名譽等案件以鄭人豪所發表言論並無故意不法妨

    害名譽之情事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

    （見原審卷第95至98頁），益證鄭人豪所為系爭言論非屬不

    法侵害中碩公司之名譽。

　㈥至中碩公司以元智大學高階創新經營管理越南境外碩士在職

    專班並無學生因由他人代寫論文而遭撤銷學位及鄭人豪在職

    期間僅5個月，尚無學生之論文通過口試為由，主張並無任

    何學生以鄭人豪所擬文字檔取得學位，自無代寫論文之情，

    並舉元智大學函文為憑（見本院卷一第159頁）。然鄭人豪

    在職期間為109年11月2日至110年4月6日，既未達論文口試

    及畢業之時程，且鄭人豪並未於系爭報導中公開客戶姓名及

    完整論文篇名，況於系爭報導後，其代寫論文之客戶亦有可

    能因此變更論文題目或指導教授之舉，故尚難僅憑元智大學

    並無撤銷學位乙情逕為有利中碩公司之認定。從而，系爭言

    論與事實並無不符，並夾敘鄭人豪主觀意見表達，且為對於

    可受公評之事適當評論，自無不法侵害中碩公司之名譽權及

    商譽權。故中碩公司主張鄭人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鄭人

    豪刊登本件判決之勝訴判決理由，實屬無據。

六、中碩公司主張鄭人豪向TVBS爆料並洩漏於任職期間所知悉之

    客戶之學校及論文名稱等資訊，而洩漏該等秘密資訊，已違

    反系爭契約第8條，請求鄭人豪給付10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等

    語，雖其提出系爭報導影像擷取圖片為佐（見原審卷第45至

    49頁、本院卷二第57頁）。然為鄭人豪所否認，並以上開情

    詞置辯。經查：

  ㈠觀諸兩造於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鄭人豪就任職期間知悉之一

    切資訊及書面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技術、發明、產品、行銷

    企劃、財務、商業機密及因而接觸之客戶資料等，負3年保

    密義務，如違反此條約定，同意支付中碩公司100萬元整作

    為懲罰性違約金乙節，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0

    至31頁）。另鄭人豪自承其提供TVBS系爭報導之資訊包含客

    戶就讀之大學及其與中碩公司員工間之對話截圖等語（見原

    審卷第115頁），再觀諸系爭報導及報導之截圖內載有客戶

    為元智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境外專班、論文題目為「臺

    灣銀行在越南的經營績效評估研究-以c銀行為例」、客戶為

    「張總」及簡報檔案為「0107菇...探討.pptx」等內容（見

    原審卷第47至49頁），堪認鄭人豪對其任職期間所知悉之客

    戶就讀學校、論文名稱等上開資訊已有洩漏乙情，堪以認定

    。

　㈡然按企業於經營活動為保護自身之營業秘密，對於可能接觸

    營業秘密之人，經由保密契約，課以接觸者保密義務，並無

    不可，且其約定應保守之秘密，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固非必

    須與營業秘密法所定義之「營業秘密」完全一致，惟仍須具

    備明確性及合理性。從而，依系爭契約第8條所約明應負保

    密義務之「秘密資訊」之定義及範圍，雖不必然限於營業秘

    密法所規定之「營業秘密」，惟其內涵至少仍須具備非一般

    周知之特性、經濟價值性，且已採行防止第三人獲悉之保密

    措施者，始屬相當（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654號判決

    意旨參照）。觀諸鄭人豪提供給記者與中碩公司員工間對話

    截圖雖包括上開客戶學校及部分論文題目（見原審卷第47至

    49頁），然對照其與中碩公司員工間之原對話內容截圖(見

    原審卷第189頁），可知系爭報導內對話截圖已刪除部分文

    字，而並未包含個別客戶之全名、指導教授及系所等資訊，

    而僅列該等學校名稱及論文題目亦難認具有何等經濟價值，

    具有需特予保密之資訊特性，且碩士學術論文等資訊亦為在

    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等均可查詢之內容，中碩公司

    亦未能就上開資料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經濟價值乙

    節舉證以實其說，且就上開討論客戶論文題目、學校之對話

    ，亦未見中碩公司有為何保密措施，難認中碩公司所指稱之

    前開客戶就讀學校、論文名稱等資訊為系爭契約第8條所約

    定應保守之秘密資訊。且依鄭人豪提出之上開事證觀之，其

    因舉發論文代寫乙事而洩漏之上開資訊亦難認係值得保護之

    營業祕密，則中碩公司主張鄭人豪洩漏上開資訊給系爭報導

    ，因而損害其利益云云，要無足取。　

　㈢此外，鄭人豪揭露上開資訊，亦非為達其與中碩公司業務競

    爭之目的或獲取經濟利益，所洩漏者亦無涉其他類如客戶之

    需求、相關背景單等經整理分析之資訊，或客戶個人之資訊

    ，亦難認有何秘密性及經濟價值。中碩公司復未舉證證明其

    就上開客戶學校及論文題目等資訊設有合理保護措施，則其

    主張鄭人豪於系爭報導洩漏上開資訊為系爭契約第8條所約

    定保密義務之機密資訊，而請求懲罰性違約金，即乏依據。

七、綜上所述，中碩公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

    項規定及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請求鄭人豪於聯合報、中國

    時報、自由時報頭版各以14號字體、半版篇幅（即寬26公分

    、長35.5公分）之方式，刊登如本件判決主文及回復名譽部

    分之判決理由，及給付100萬元本息之懲罰性違約金，洵屬

    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之其中命鄭人豪給付

    1萬元本息部分，為鄭人豪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鄭人豪

    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

    ，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至上開不應准許之其中刊登本件判決主文及回復名譽部分之

    判決理由及99萬元本息部分，原審為中碩公司敗訴之判決，

    核無不合。中碩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

    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中碩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鄭人豪之上訴為

    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林佑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蕭進忠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14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中碩知識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倚辰  

訴訟代理人  曾紀穎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鄭人豪  

訴訟代理人  魏千峯律師

            徐榕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2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65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4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鄭人豪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中碩知識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中碩知識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中碩知識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中碩知識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碩公司）主張：兩造前於民國109年11月2日定有定期勞動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即上訴人鄭人豪（下稱鄭人豪）自109年11月2日起至000年00月0日間於中碩公司擔任特助，中碩公司核發聘任通知書予鄭人豪，約定工作內容包含計畫書撰寫、學生論文協助，即協助論文格式編排及現有文獻蒐集整理。因鄭人豪表現不佳，兩造於110年1月27日簽署試用期延長協議。嗣鄭人豪於110年4月6日向中碩公司請辭後，即向新聞媒體TVBS（下稱TVBS）爆料，致TVBS於110年4月14日做成「教育機構逼員工代寫境外專班論文？員工爆1份1萬美金」之新聞（下稱系爭報導），系爭報導關於鄭人豪所述「鄭先生說這家教育中心，收學生一千美元當費用，幫忙代寫碩士論文，...，而且他也沒有真的拿到完整酬勞」、「鄭先生受不了良心譴責，和當初應徵的工作內容不同，東西準時交上，試用期還被延長」等不實言論（下稱系爭言論），指摘中碩公司有為學生代寫論文及壓榨員工等足以貶損中碩公司之名譽權。又鄭人豪於系爭言論中洩漏客戶就讀大學資訊、研究計畫及客戶姓名、接觸之簡報檔案截圖，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之保密義務，應給付新臺幣（下未載幣別，均同）10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等情。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後段、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求為命：㈠鄭人豪應於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頭版各以14號字體、半版篇幅（即寬26公分、長35.5公分）之方式，刊登如本件判決主文及回復名譽部分之判決理由1日。㈡鄭人豪應給付中碩公司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鄭人豪則以：鄭人豪入職時聘任通知書之工作內容係「計畫書撰寫、學生論文協助」，然中碩公司卻指示鄭人豪代寫論文，且需要通過抄襲比對系統，並要求鄭人豪每月至少完成一篇論文，除向鄭人豪追蹤論文進度、要求撰寫論文簡報、提供論文檔案給客戶，並要求協助口試後之論文修改，已違反學位授予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達論文代寫之程度。故鄭人豪於接受TVBS採訪時，並無透露中碩公司之名稱，所述均為在職時之真實經歷與個人內心良心不安之感受，自無侵害中碩公司名譽權之可能。另鄭人豪並無將客戶具體人名資料透露給TVBS，客戶就讀大學及研究計畫題目，尚與中碩公司業務行為無關，鄭人豪自無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保密義務之約定。又系爭契約第8條將包含任職期間所有接觸之資料，包含範圍極為廣泛，等同限制所有員工將中碩公司不法情事揭發之可能性，屬權利濫用。鄭人豪基於公益揭弊之理念，於合理範圍內公開非屬營業秘密或商業價值之資料，告發中碩公司內部之不法情事，不能以違約相繩，否則當屬破壞吹哨者保護之精神。縱認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亦應類推適用勞動基準法第74條之法理，不應容許中碩公司向鄭人豪請求違約金；即便應負擔懲罰性違約金，亦應依民法第252條再予酌減。且中碩公司並無提出合理之財務資訊證明自身損失，僅自稱每年損失約800多萬元，亦無法證明與鄭人豪之吹哨行為間具有因果關係；至於所稱損失學習費用美金1萬4,500元部分，應係中碩公司代理元智大學代收學費，其學費係交由中碩公司間接支付予元智大學，並非中碩公司之營業額，故中碩公司並無額外受有損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中碩公司一部勝、敗訴之判決，即判命鄭人豪應給付1萬元及自111年4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依聲請附條件宣告准免假執行，另駁回其餘之訴。兩造各自就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中碩公司上訴及答辯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中碩公司後開第二項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⒈鄭人豪應於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之頭版，各以14號字體、半版篇幅（即寬26公分、長35.5公分）之方式，刊登本件判決之主文及回復名譽部分之判決理由1日。⒉鄭人豪應再給付中碩公司99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第㈡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㈣鄭人豪之上訴駁回。鄭人豪上訴及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鄭人豪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中碩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㈢中碩公司之上訴駁回。㈣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141至143頁）：

  ㈠兩造於109年11月2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鄭人豪109年11月2日至000年00月0日間擔任中碩公司特助職務。兩造另於110年1月27日簽署試用期延長協議，有系爭契約、試用期延長協議可稽（見原審卷第29至31頁、第35頁）。

  ㈡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乙方（即鄭人豪，下同）就任職期間知悉之一切資訊及書面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技術、發明、產品、行銷企劃、財務、商業機密及因而接觸之客戶資料等，乙方負3年保密義務，如乙方違反此條約定，同意支付甲方（即中碩公司）100萬元整作為懲罰性違約金（見原審卷第30至31頁）。

  ㈢鄭人豪於110年4月6日向中碩公司請辭，兩造於110年4月6日終止勞動契約。

  ㈣鄭人豪於110年4月14日之前接受新聞媒體TVBS採訪，TVBS於110年4月14日為系爭報導，有系爭報導暨相關影片截圖可稽（見原審卷第37至49頁）。

五、中碩公司主張鄭人豪發表系爭言論致TVBS於系爭報導，侵害其名譽及商譽，請求鄭人豪刊登本件判決之勝訴理由以回復其名譽等情，為鄭人豪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雖與刑法之誹謗罪不盡相同，惟刑法第310條第3項「真實不罰」、第311條「合理評論」之規定，乃係為調和個人名譽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而設，為維護法律秩序之整體性，俾使各種法規範在適法或違法之價值判斷上趨於一致，是上開規定於民事事件即非不得採為審酌之標準。而依刑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同法第311條第1、3款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均在不罰之列。故行為人之言論雖損及他人名譽，惟其言論係屬真實者，倘非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或以善意發表言論，係因自衛、自辯者；就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之評論者，不問事之真偽，均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權，自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另涉及侵害他人名譽之言論，包括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有真實與否之問題，具可證明性，行為人應先為合理查證，且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具體標準，並依事件之特性分別加以考量，因行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重、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查證之難易等，而有所不同；後者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真實與否可言，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者，即不具違法性（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92號判決意旨參照）。揆諸上開說明，可知行為人證明其所為事實陳述為事實，或雖非事實，但業經合理查證，並據查證所得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或係就可受公評之事項為適當之評論，即得免責。

  ㈡查鄭人豪有於110年4月14日前接受TVBS採訪，經TVBS於110年4月14日為系爭報導等情，有系爭報導暨相關影片截圖可稽（見原審卷第37至4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可信實。系爭報導標題及內文前段雖載有「教育機構逼員工代寫境外專班論文？員工爆1份1萬美金」、「...前公司竟然以一份一萬美金的代價，幫忙這些學生找槍手大寫論文」等美金一萬元代寫論文等情（見原審卷第37頁），然觀諸系爭報導內文後段及報導逐字稿則記載：這家教育中心收學生1000塊美金當費用，幫忙代寫碩士論文，公司再要求他做每1份只給臺幣3000、簡報1份500元等語（見原審卷第38、179頁），且觀諸鄭人豪所提出與記者莊鎧毓間LINE對話截圖（見原審卷第101頁），該記者稱「只是我手殘，一千打成一萬美金」、「差很多」、「會修正了」等語，堪認鄭人豪辯稱系爭報導標題及內文前段所載美金1萬元代價部分，實係記者誤繕等語，堪以信採。

  ㈢又中碩公司主張鄭人豪職務內容本含有協助論文及計畫書撰寫，鄭人豪扭曲為代寫論文，系爭言論顯有不實等語。然就鄭人豪所稱中碩公司收費幫忙代寫碩士論文部分，觀諸鄭人豪所提出其與中碩公司同事間之對話（見原審卷第187至195頁）：「中碩公司員工：可以發給張總，請他們也發給老師，有甚麼建議回復再讓你知道。」、「中碩公司員工：製作簡報檔。」、「中碩公司員工：生意上門囉!!台灣銀行在越南的經營績效評估研究--以c銀行為例...先給封面跟大綱就好。」、「鄭人豪：好，...摘要也要寫嗎？還是留空白」、「中碩公司員工：摘要寫一下。」、「鄭人豪：張00部分討論順利，只需要把swot分析改成商業模式分析就好了。」等語；及鄭人豪與中碩公司法定代理人劉倚辰間往來電子郵件所載（見原審卷第181至183頁）：「員工編號E190於2020/11/02到職，將於2021/02/02三個月試用期滿，已完成事項，⒈張00與陳00的論文75％及簡報，可先領一半獎金。⒉張00（進行中）及謝00（新接件）。⒊高00跟陳00簡報，可領500NTD/per one...。」、「關於已完成及未完成的2021-Q1的KPI如下，論文協助：張00、陳00、謝00、羅00、張00的論文協助整理，張00已完成85％，其他四篇正在進行抄襲比對系統，都超過50％，需進行修改...。」、「因為農曆年將至，我們將延後你的試用期至2021/4/02，key performance，⒈完成每月至少一篇論文」（見原審卷第99頁）等情，則綜觀前開對話截圖及電子郵件內容可知，中碩公司要求鄭人豪之工作內容，包含製作客戶論文之封面、大綱、摘要、簡報、完成論文及於客戶與教授討論後修正分析模式均由鄭人豪撰寫，且論文如未通過抄襲比對系統，仍須由鄭人豪再為修正，若非代寫論文何以在超過抄襲比對系統50％以上，仍由鄭人豪修改，而非提供資料協助客戶自行修改，顯非僅屬格式編排及文獻蒐集之協助撰寫論文，是中碩公司此部分所辯，尚非可採。又於試用期間，中碩公司係要求鄭人豪每月撰寫1篇論文作為關鍵績效，已如上述，益認鄭人豪所稱中碩公司收費代寫論文一節，並非全然無據。則鄭人豪本於前揭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其陳述內容為真實，揆諸首開說明及判決意旨，自無從令其負侵害名譽權之侵權行為責任。

　㈣至鄭人豪於系爭言論關於上開代寫論文之事實，並非無據，已如前述，進一步所為關於遭壓榨、良心不安、未取得完整酬勞等夾敘個人感受之主觀意見表達，除核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外，亦與事實並無不符，且鄭人豪經中碩公司延長試用期，並以撰寫論文篇數、論文通過抄襲系統與否，作為關鍵績效指標，中碩公司並因鄭人豪完成75%進度給予一半獎金等節，有前開電子郵件內容及對話截圖可參。則鄭人豪基於前情，就其已完成張00與陳00的論文，中碩公司亦未說明認定標準即以僅完成75％及簡報僅先給予一半獎金而認其遭延長試用及未取得完整酬勞，實為其個人經驗之發表，復非情緒性謾罵，亦非以毀損中碩公司名譽、商譽為目的。且其所述係涉及代撰論文乙事，攸關學生畢業條件及一般社會大眾對學生品德、操守、學校聲譽之評價，且違反學位授與法規定，與公共利益有關，性質上自屬可受公評之公共事務範疇，自不具違法性。縱鄭人豪就其於試用期間代撰論文一事所為之意見表達，用詞雖使中碩公司不悅，然尚難認已達偏激不堪之程度，堪認為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自難謂鄭人豪係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權及商譽權。

  ㈤況中碩公司前以鄭人豪涉犯妨害名譽罪為由，對鄭人豪提起刑事告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35783號妨害名譽等案件以鄭人豪所發表言論並無故意不法妨害名譽之情事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95至98頁），益證鄭人豪所為系爭言論非屬不法侵害中碩公司之名譽。

　㈥至中碩公司以元智大學高階創新經營管理越南境外碩士在職專班並無學生因由他人代寫論文而遭撤銷學位及鄭人豪在職期間僅5個月，尚無學生之論文通過口試為由，主張並無任何學生以鄭人豪所擬文字檔取得學位，自無代寫論文之情，並舉元智大學函文為憑（見本院卷一第159頁）。然鄭人豪在職期間為109年11月2日至110年4月6日，既未達論文口試及畢業之時程，且鄭人豪並未於系爭報導中公開客戶姓名及完整論文篇名，況於系爭報導後，其代寫論文之客戶亦有可能因此變更論文題目或指導教授之舉，故尚難僅憑元智大學並無撤銷學位乙情逕為有利中碩公司之認定。從而，系爭言論與事實並無不符，並夾敘鄭人豪主觀意見表達，且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適當評論，自無不法侵害中碩公司之名譽權及商譽權。故中碩公司主張鄭人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鄭人豪刊登本件判決之勝訴判決理由，實屬無據。

六、中碩公司主張鄭人豪向TVBS爆料並洩漏於任職期間所知悉之客戶之學校及論文名稱等資訊，而洩漏該等秘密資訊，已違反系爭契約第8條，請求鄭人豪給付10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等語，雖其提出系爭報導影像擷取圖片為佐（見原審卷第45至49頁、本院卷二第57頁）。然為鄭人豪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經查：

  ㈠觀諸兩造於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鄭人豪就任職期間知悉之一切資訊及書面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技術、發明、產品、行銷企劃、財務、商業機密及因而接觸之客戶資料等，負3年保密義務，如違反此條約定，同意支付中碩公司100萬元整作為懲罰性違約金乙節，有系爭契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0至31頁）。另鄭人豪自承其提供TVBS系爭報導之資訊包含客戶就讀之大學及其與中碩公司員工間之對話截圖等語（見原審卷第115頁），再觀諸系爭報導及報導之截圖內載有客戶為元智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境外專班、論文題目為「臺灣銀行在越南的經營績效評估研究-以c銀行為例」、客戶為「張總」及簡報檔案為「0107菇...探討.pptx」等內容（見原審卷第47至49頁），堪認鄭人豪對其任職期間所知悉之客戶就讀學校、論文名稱等上開資訊已有洩漏乙情，堪以認定。

　㈡然按企業於經營活動為保護自身之營業秘密，對於可能接觸營業秘密之人，經由保密契約，課以接觸者保密義務，並無不可，且其約定應保守之秘密，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固非必須與營業秘密法所定義之「營業秘密」完全一致，惟仍須具備明確性及合理性。從而，依系爭契約第8條所約明應負保密義務之「秘密資訊」之定義及範圍，雖不必然限於營業秘密法所規定之「營業秘密」，惟其內涵至少仍須具備非一般周知之特性、經濟價值性，且已採行防止第三人獲悉之保密措施者，始屬相當（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654號判決意旨參照）。觀諸鄭人豪提供給記者與中碩公司員工間對話截圖雖包括上開客戶學校及部分論文題目（見原審卷第47至49頁），然對照其與中碩公司員工間之原對話內容截圖(見原審卷第189頁），可知系爭報導內對話截圖已刪除部分文字，而並未包含個別客戶之全名、指導教授及系所等資訊，而僅列該等學校名稱及論文題目亦難認具有何等經濟價值，具有需特予保密之資訊特性，且碩士學術論文等資訊亦為在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等均可查詢之內容，中碩公司亦未能就上開資料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經濟價值乙節舉證以實其說，且就上開討論客戶論文題目、學校之對話，亦未見中碩公司有為何保密措施，難認中碩公司所指稱之前開客戶就讀學校、論文名稱等資訊為系爭契約第8條所約定應保守之秘密資訊。且依鄭人豪提出之上開事證觀之，其因舉發論文代寫乙事而洩漏之上開資訊亦難認係值得保護之營業祕密，則中碩公司主張鄭人豪洩漏上開資訊給系爭報導，因而損害其利益云云，要無足取。　

　㈢此外，鄭人豪揭露上開資訊，亦非為達其與中碩公司業務競爭之目的或獲取經濟利益，所洩漏者亦無涉其他類如客戶之需求、相關背景單等經整理分析之資訊，或客戶個人之資訊，亦難認有何秘密性及經濟價值。中碩公司復未舉證證明其就上開客戶學校及論文題目等資訊設有合理保護措施，則其主張鄭人豪於系爭報導洩漏上開資訊為系爭契約第8條所約定保密義務之機密資訊，而請求懲罰性違約金，即乏依據。

七、綜上所述，中碩公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契約第8條約定，請求鄭人豪於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頭版各以14號字體、半版篇幅（即寬26公分、長35.5公分）之方式，刊登如本件判決主文及回復名譽部分之判決理由，及給付100萬元本息之懲罰性違約金，洵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之其中命鄭人豪給付1萬元本息部分，為鄭人豪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鄭人豪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開不應准許之其中刊登本件判決主文及回復名譽部分之判決理由及99萬元本息部分，原審為中碩公司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中碩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中碩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鄭人豪之上訴為

    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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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戴嘉慧

                              法  官  林佑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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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蕭進忠　　　　　





